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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2019年10月31日10时至2019年11月1日10
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
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仅一名竞买人（竞买号C3795）
出价1120万元，现补登公告如下：

截至处置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我公司持有的浙江省瓯海对外贸
易公司债权本金985.64万元，利息474.56万元，本息合计1460.2万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若在公告期内无异议，将确定
竞买人（竞买号C3795）为最终买受人。

联 系 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s://zc-item.taobao.com/auction/605656688825.htm?spm=
a219w.7475002.paiList.1.6b90228b2aej3D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1月6日

浙江省瓯海对外贸易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产业支行与于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产业支行与于丽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于丽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于丽。于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于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于丽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产业支行

2019年11月6日
公告清单如下：（截止2019年9月9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于丽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煤海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名称

绍兴县文武贝针织有限公司、赵云祥、沈兴娥、葛海良、何爱金、葛国良、劳福美

债权本金余额

1000000

利息

428234.16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6浙0602民初4460号/2016浙0602执3565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李文烨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李文烨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
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李文烨，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
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李文烨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李文烨
2019年11月6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JKF2014266、JKF2014272、JKF2014408、JKF2015033、
JKF2014145、JKF2014146

未偿本金元(截至2019年5月31日)

3,873,000.00

担保合同

2013保069号 2013保150号 2014年保字061号

担保情况

保证人：1、浙江八咏公路工程有限公司；2、钱静、赖建中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金华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至11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2；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40.19米；型

宽：20.00 米；型深：10.50 米；总吨位：8333 吨；净吨：4666 吨；参考载
重：13470T；货舱数：3；航区：近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
机型号：X8320ZC4B-1；额定功率：2941KW；建成日期：2009年5月6
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
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1月6日

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9日10时起至11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广龙1；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总长：134.80米；型

宽：18.80 米；型深：10.00 米；总吨位：7228 吨；净吨：4047 吨；参考载
重：11420T；货舱数：3；航区：近海；营运海区：A1+A2；主机数量：1；主
机型号：X8320ZC4B-1；额定功率：2941KW；建成日期：2009年5月7
日；制造厂：马鞍山天宇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
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1月6日

拍卖公告

（2018）浙0191民初3601号
殷沙沙：本院受理原告肖奇与被告殷沙沙、陈

举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91民初360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裁定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824号

马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岑国平诉被告马国华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864号

林楚华：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1786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280号

沈玉祥、唐建立：本院受理原告温震江诉被告
沈玉祥、唐建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居住地不明，采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42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900号

倪利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龚卫平与被告倪利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390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1317号

张世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静娣与被告张世统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12民初1131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5破11号之一

2019年8月26日,本院根据债务人象山宏腾服
饰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象山宏腾服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象山宏腾服饰有限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象山宏腾服
饰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无法
清偿全部债务，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裁定宣
告象山宏腾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象山宏腾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淅0225破9号之一

2019 年 8 月 26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润亚
制衣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润亚制衣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润亚制衣有限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润亚
制衣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
无法清偿全部债务，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的申请，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裁定宣告宁波
润亚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81引调10856号

诸暨市枫桥鼎洲纺织厂：诸暨市人民法院受
理原告诸暨市枫桥立忠纺织厂与被告诸暨市枫桥
鼎洲纺织厂、周宏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被告诸暨市枫桥鼎洲纺织厂，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被告诸暨市枫桥鼎洲纺织厂公告送达该案
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原告起诉称:两被告因
需，自2012 年起多年向原告购买牛津布等，所欠原
告布款 1536385 元，两被告于 2017 年 4 月 1 日立下
租赁协议书一份，以店面及厂房 70 万元由原告承

租，及由原告支付装修费 18 万元（共 88 万元）。尚
欠原告布款 656385 元，由被告周宏根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出面亲笔立下欠条一份，后经原告多次催
讨 无 果 。 现 原 告 两 被 告 共 同 支 付 布 款 人 民 币
656385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
资金占用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本院决定本案由审判
员郭志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潘绍来、楼晓
英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枫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7417号

刘 贵 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22126198908162077):本院受理原告张建隆与被
告刘贵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302 民初 74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0626号

姚伟(公民身份号码 341122198902010611):
本院受理原告赵平与被告姚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内。本院定
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4364号

林 应 波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3022198106078410），苏燕（公民身份号码
620421198709034140）：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
豪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2 民
初 43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715号

吴焱青: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新维箱包材料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
案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 9 点 00 分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3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娄桥选桥鞋料复
台加工场的申请，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作出(2019)
浙 0304 破申 7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力拓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指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力拓鞋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登记
股东程子华、曹利军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日

内向管理人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联系
人：潘德约、叶海鸥，联系号码：18267830577,
18657718560。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时代广
场商务楼六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资料。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19年12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力拓鞋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2月11日
下午 15 时 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
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
加会认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22号

罗庆发：本院受理原告朱小霞与被告罗
庆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4822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庆发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小霞劳动
报酬684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6月
1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25 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475
元，由被告罗庆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28号

罗庆发：本院受理原告陈茂婷与被告罗
庆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4828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庆发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茂婷劳

动报酬 2856.6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25 元（由原告
垫付），共计475元，由被告罗庆发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34号

罗庆发：本院受理原告郑秀钗与被告罗庆发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483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罗庆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郑秀钗劳动报酬 3353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425
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475 元，由被告罗庆发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37号

罗庆发：本院受理原告程琴与被告罗庆发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48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罗庆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程琴劳动报 3532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25
元（由原告垫付），共计 475 元，由被告罗庆发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67号

熊聚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胜帆鞋材有限
公司与被告熊聚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48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熊聚蛟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温州市胜帆鞋材有限公
司货款 324747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胜帆鞋材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629 元，由原告温州
市胜帆鞋材有限公司负担630元，被告熊聚蛟负担
6049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6699 元，由被告熊聚
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659号

黄鑫：本院受理原告朱智慧与被告黄鑫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2 月
7 日 9: 00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